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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屋頂作業要做好，安全勾掛不可少】 

一、案情：110年 3月 26日 14時 00分許，信○工程有限公司所僱勞

工李○○發生墜落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，1死。 

二、災害原因： 

信○工程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李○○，受工作場所負責人邱○

○指派至珮○企業有限公司廠房屋頂進行修繕工程，邱○○對於

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，未規劃安全通道，並於屋架上設置適當

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，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

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，且未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

作業，致李○○於高度 7.97公尺之屋頂墜落，嗣經救護車送高雄

市○○醫院急救，惟仍不幸死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罹災者墜落處 

墜落高度為 7.97公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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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市勞檢處呼籲: 

近期全國發生多起屋頂墜落重大職業災害，呼籲雇主應檢視

及評估勞動場所作業環境等安全衛生狀況，設置相關防護設備及

措施應符合職業安全法令規定，以保障工作者的安全健康。 

 

服務資訊 

勞動檢查處 總 機：07-733-6959 

           網 址：https://klsio.kcg.gov.tw/  

 

製造業科 分機：07-7336959轉 101~117 傳真：07-7334948 

 

 

 


